
联合国

大 2达
A 

第三十一届会议

第二委员会

议程项目 64

。问口B吸A在咽

DEC 219币61

俨血气∞队肌01'1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秘书长的报告

奥地利、孟加拉国、哥伦比亚、丹麦、厄瓜多尔、芬兰、希

腊、冰岛、约旦、尼泊尔、荷兰、新西兰、挪威、巴基斯坦、

菲律宾、葡萄牙、苏丹、瑞典、突尼斯、土耳其、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

决议草案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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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设立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的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2816

(XXVI) 号决议，关于加强该办事处的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 3243

(XXIX) 号决议，特别规定采取措施支援该办事处活动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九日第 3440(XXX) 号决议，以及关于筹措该办事处的紧急救济援助和技术合

作活动经费的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3532(XXX) 号决议，

回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 3362(S-V工工)号决议的第二节、第 14 段，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六年八月三日第 2016(LXI) 号决议，理

事会在该决议中建议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

后为救灾专员办事处筹措经费的最适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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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为便于规划起见，大会似需就今后为救灾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筹措经

费的方式向秘书长提供指导，

1 .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活动的报告J 和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在其向第二委员会的发言中所提供的进一步资料 ;z

2. 赞扬协调专员和他的工作人员在加强该办事处的能力方面所取得的进

展，其目的在于提供动员和协调救灾的有效全球性服务，其中特别包括收集和

传播关于灾害评估、优先需要和捐助者援助的资料;

3 .确认如协调专员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向第二委员会的发言中

所说的 f 将需维持该办事处核心方案的活动;

4. 责成秘书长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其关于

继续具有健全经费基础的核心方案的提议，其中应包括把适当的费用由自愿捐

助逐渐转由联合国经常预算负担的提议;

5 .请秘书长于编制其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预算草案时，对目

前由大会第 3243(XX工X) 号决议设立的信托基金提供经费的那些核心方案行

政活动，规定由经常预算提供其百分之五十的经费，作为保证使救灾专员办事

处具有健全经费基础过程中的一个初步步骤，并使大会能够根据尽量详实的资

料就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6. 决定把根据第 3243(XX工 X) 号决议设立，复按照第 3440(XXX) 号

和 3532(XXX) 号决议修订的信托基金，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起继续设置两

年，以期保证可供救灾专员办事处支用的经费仍足以应付该办事处承担的任务;

1 A/31/88 和IPd d . 1和 2 。

A/C . 2/31/SR . 47。

当 A/C . 2/31/SR. 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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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又请秘书长于编制上文第 5 段所说的预算提议时，充分考虑到开发计

划署驻地代表斟酌情况从事实地协调工作的可能性，并对受灾国政府所表示的

意见给予适当的考虑;

8. 吁请所有各国政府对信托基金继续捐款两年;

9.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一九七八年进行审查第 3532(XXX)号决议中

所规定的供给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技术合作活动所需经费的其他来源;

10. 请秘书长就这种活动的可能经费来源提出一项报告，以协助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进行此项审查;

11. 决定在其第三十二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今后

的经费安排，以期届时达成确定的结论。




